语文教育就是祖国语言教育
徐林祥

何谓“语文教育”？语文教育就是祖国语言教育。我以为，这本应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然而，我们有许多同志，甚至是从事语文教育工作多年的教师，对此认识却始终很模糊。为此，我曾写了一篇题为《“语文就是语言”――重温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含义的论述》的文章，刊登在《语文教学通讯·小学刊》2008年第3期上。也许是我的文章还欠说服力，《语文教学通讯·小学刊》2009年第1期刊登了一位老师题为《“语文”应该是“言语”》的文章，对我阐释的叶老的观点提出了商榷。这位老师写道：“且不说叶老的论断是否严谨，就算他作为语文教育的一代宗师，作此论述也只是一家之言，国内外其他学者――语言学研究者和语文学研究者对此是如何论述的，如果都结合起来看，恐怕就不能武断地作出‘语文就是语言’的结论了。”我们且不讨论这位老师对叶老“作为语文教育的一代宗师”的责疑，就其文章本身而言，至少有两个明显的错误，一是将狭义的语言与广义的语言混为一谈，二是将语言规则的学习排除在语文教育之外。为明辨是非，以正视听，促进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语言”与“语文教育”的含义再作一些阐释。
一、关于“语言”的含义

从事语文教育工作的老师大都知道：“语言”是一个与“言语”相对的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了“语言”与“言语”的区别。他说：“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
这已无庸赘言。
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老师却不知道：“语言”是一个多义的术语，它也可以指包括上述“语言”与“言语”在内的更高层次的语言系统。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复杂的人类语言现象区分为语言（langue）、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age）三个层面，其中“语言”（langage）即是指包括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在内的大系统。这三个层面的关系，索绪尔用下图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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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Langue，可通译为“语言”，指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每个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运用和遵守的规则，这种规则是抽象的、一般的、相对稳定的；parole，可通译为“言语”，指说话的总和，它既是动态的说话行为的总和，又是静态的说话行为的总和，既是个人言语行为的总和，也是社会言语行为的总和；langage，可以根据上下文理解并译为（1）“人类语言”、（2）“语言能力”、（3）“言语活动”或“言语行为”。
也有学者将langage译为“言语体系”。
在屠友祥译《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上图中的：Langue、parole、langage，则分别被译为：“整体语言”（被动和集体固有的，社会符码构织群体语言并形成使用群体语言能力必不可少的工具）、“个体语言”（主动和个体的）、“群体语言”。
李幼蒸先生说：“一般所谓的语言(langage )实在由一者为潜在，一者为实在的两个语言维面构成。”“作为词语记号之系统的Langue和作为此系统在现实中之实现或表现的parole。后者即实际说出的语言。”
 
为了区分与“言语”相对的“语言”和包括上述“言语”与“语言”在内的“语言”：一些语言学家称前者为“狭义的语言”或“严式定义的语言”，称后者为“广义的语言”或“宽式定义的语言”。王宁先生指出：“‘语言’不论宽式的定义（含口语和书面语，实际上包括言语在内）还是严式的定义（与言语相对而言），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术语定义。”
王希杰先生曾用下图表示这几个术语之间的关系：
语言(一般)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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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必须看到术语的差异，而在科学研究和论争中，术语的规范和同一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他指出：“语言是语言世界中的潜在物，而言语则是语言世界中的显性的经验和事实。”“广义的语言，决不是区分语言和言语之后的狭义的语言”，“广义的语言乃是潜性语言和显性言语的总体。”
据此，我们也可以将这三者的关系简化为下列公式(采用公式只是为了理解的方便，事实上语言世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狭义的语言与言语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融合，并非简单的相加)：
语言         　　 ＝      　　  语言          ＋        言语

（广义的或宽式定义的语言）  （狭义的或严式定义的语言）  　　　　　　　　　
我们认为：叶圣陶所说的“语文就是语言”中的“语言”，宜理解为广义的或宽式的定义的“语言”。这就意味着：“言语”学习已是语文学习的应有之义，同时，语文学习还包含了狭义的或严式定义的“语言”学习，即包括语言学家们所说的“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语义为意义内容的，音义结合的词汇建筑材料和语法组织规律的体系”
的学习。“语文”包含了“言语”，也即包含了言语能力的养成；“语文”包含了狭义的或严式定义的“语言”，也即包含了语言知识的教学。我与这位老师（以及持有与这位老师相同的“语文即言语”观点的同志）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言语”，而在于要不要这个狭义的或严式定义的“语言”。事实上，言语能力的养成，离不开语言规则的教学。离开了语言规则的教学，语文教学势必要退回到30年前叶圣陶、吕叔湘等人批评的“少、慢、差、费”的老路上去。从语文教育发展史的角度看，近几年来出现的淡化甚至取消语文知识教学的倾向，实在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行为。

另外，这位老师认为小学语文课程不应该属于“学科课程”而属于“活动课程”。我们认为：无论是小学语文课程，还是中学语文课程，既不是纯粹的“学科课程”，也不是纯粹的“活动课程”；理想的中小学语文课程，都应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所谓“学科课程”，也叫“分科课程”，“是根据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目标和科学发展水平，从各门科学中选择出适合一定年龄阶段学生发展水平的知识，组成各种不同的教学科目。”所谓“活动课程”，也叫“经验课程”，“是打破学科逻辑组织的界限，以学生的兴趣、需要和能力为基础，通过学生自己组织的一系列的活动而实施的课程。”
中小学的语文课程既有“学科课程”的因子（譬如“适合一定年龄阶段学生发展水平的知识”的传授），又有“活动课程”的因子（譬如各种语文综合性学习、研究性学习等）。上述“适合一定年龄阶段学生发展水平的知识”，无论是对于小学语文课程，还是对于中学语文课程，毫无疑问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其中就包括语言规则的知识。所不同的只是，中小学的各个学段，这种语言规则的知识在教学策略方面（如：教学内容的取舍与教学方法的采用等），会有所差异而已。
二、关于“语文教育”的含义

所谓“语文教育”，说到底，就是语言教育，就是关于祖国语言的教育。
我们理解，“语文”作为学校的一门课程，其所指可以概括为“一体三维”：“一体”即语文本体为语言；“三维”即这个语言包含三个维度的意义指向（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狭义的语言和言语、语言的形式和语言的内容）。
如图所示：

　　　　　　　　　　　　　　         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
语文　　　语言           　 狭义的语言和言语
　　　　　　　　　　　　　　         语言的形式和语言的内容
语文作为语言的第一个维度的意义指向，包括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这在叶圣陶先生对“语文”的解说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语文作为语言的第一个维度的意蕴，规定了语言技能训练最基本的元素——听、说、读、写，不可缺失任何一个。
语文作为语言的第二个维度的意义指向，包括狭义的语言和言语。持“语文即言语”观点的同志在引用索绪尔区分语言（langue）和言语理论之际，忘记了极为重要的一点——“要言语为人们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
一方面，语言（langue）对每个人的言语具有强制性的规范作用，每个人必须按照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进行交际，否则就不能被他人理解、被社会接受；另一方面，言语是语言（langue）产生的土壤，语言在孤立的每个人那里都是不完备的，只有在某一个社会集团里的全体成员中才能获得语言的完整痕迹。割裂语言（langue）和言语之间的这种相互融合的关系而执其一端的语文教育，必然是残缺的甚至是荒谬的。语文作为语言的第二个维度的意蕴，规定了语文学科不仅要阅读各类实用文章和文学作品(言语作品)，养成读、写、听、说的基本能力(言语实践)，而且要教学语言的基础知识(语言规则)，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当然，中小学语言基础知识的教学不同于大学语言学概论的讲授，其过程应当是：“言语(parole)――语言（langue）――言语(parole)”，即由个别的感性的言语感知积累，到一般的理性的语言规则掌握，再落实到学生自己的言语实践。这就是说，要让学生从他人成熟的、典范的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入手，进而把握语言规则，最终养成学生自己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言语能力和习惯。
语文作为语言的第三个维度的意义指向，包括语言的形式和语言的内容。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形式总是承载着人们各式各样的思想观点、表达着人们丰富多彩的情感态度、反映着大千世界的种种事实，这些思想观点、情感态度、种种事实，正是语言的内容所在。在人们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语言的形式与语言的内容总是如影随形、无法割离的。我们说语文本体为语言，当然涉及语言的形式与语言的内容。语文教学理应负有语言形式方面教学与语言内容方面教学的双重任务（这是语文教学与除外语之外其他课程教学最根本的区别，政治、历史、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教学都偏重于对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的理解与掌握）。语文学科所谓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其实就是语言形式教学与语言内容教学的统一。所以，我很同意这样的观点：“语文学科就是从形式与内容两个侧面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兼具‘形式训练’与‘实质训练’的一门综合性的基础学科。”
语文作为语言的第三个维度的意蕴，规定了语文教育既要重视语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的教育，又要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我们认为：语文教育就是祖国语言教育。这才是语文教育的根本性质。汉语言不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且是中华民族的通用语，所以，中国的语文教育，主要是汉语言教育。任何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的本国语文课程，究其本意，都是为了让下一代热爱并掌握自己祖国的语言，包括祖国语言的知识系统（狭义的语言）和祖国语言的实际运用（言语），进而提高他们的语言修养。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像。”
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指出：“放弃母语，就是通向亡国的最直接的道路。”
语言教育在文明传承、民族发展、母语延续过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祖国语言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即母语教育)与巩固国防同样重要。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将祖国语言教育列为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言的情感、养成学生正确理解和规范使用祖国语言的能力和习惯。这些年来，竟有一些语文教育工作者忽视语言教育、回避语言教育，实在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正是基于以上的想法，我才写作了《“语文就是语言”――重温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含义的论述》一文，我才在该文中重申：“‘语文’，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门课程，指的是祖国语言的教育，即作为中华民族通用语的汉语言的教育。既包含口头语言的学习，又包含书面语言的学习；既包含语言形式的掌握，又包含语言内容的理解；既包含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和规则（即狭义的语言）的学习，又包含着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所进行的言语行为（读、写、听、说）的训练以及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形成的言语作品的学习。”
(原载《小学语文》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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